
北捷 014038公益廣告申請須知  

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授權人（如下表所列各著作財產權能管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同意將下列廣告之音

樂著作、錄音著作、視聽著作授權予臺北捷運公司及其廠商於臺北捷運公司經營管理範圍內

不限次數、時間、地點進行「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演出」等利用。 

授權著作  

音樂著作權人  

錄音著作權人  

視聽著作權人  

著作權人加入之仲

介團體 

□MUST    □MCAT    □TMCS    □ARCO    □RPAT 

□AMCO    □其他                        □未加入 

音樂著作財產權能

管理人 
 

錄音著作財產權能

管理人 
 

視聽著作財產權能

管理人 
 

 

音樂著作財產權能管理人 

(簽名或蓋章) 

 

 

 

 

 

 

 

錄音著作財產權能管理人 

(簽名或蓋章) 

視聽著作財產權能管理人 

(簽名或蓋章) 

 

 

 

 

 

 

 

廣告託播單位(請蓋關防) 

□臺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本授權書若侵害他人著作權或涉及其他侵權行為，所生之法律及賠償責任及一切衍生之費用

均由授權人及廣告託播單位負責，臺北捷運公司不負任何法律及賠償責任。另因而造成臺北

捷運公司之損害，臺北捷運公司得向授權人及廣告託播單位全額求償。 

  

附件 6 


